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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6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5年 1月 3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0樓 100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指揮官駿季（杜副指揮官麗華代理） 

肆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曜亘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60次會議紀錄，報

請公鑒。 

說   明：第60次會議業於115年1月16日召開完竣，會議紀

錄已於115年1月21日以農防字第1151887193號函

送各相關機關參辦，並置於農業部防檢署官網非

洲豬瘟專區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共計 14案，其中第 2、3、

4、10、11、13案解除列管，其餘持續列管。 

二、餘洽悉。 

案由二：一級生產鏈產業各項補助與轉型飼料補助申請案

之核撥進度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  明：報告單位-依次為農業部畜牧司、經濟部商業署。 

決    定： 

一、因應非洲豬瘟全國禁運禁宰期間一級生產鏈產業

補助支持方案，目前肉品市場「營運成本及租金

收入損失補貼」已完成，其餘「飼料差額及廚餘

清運油資補助」、「延遲上市豬隻飼料費用」、

承銷人暫停業務收入損失補貼」等項目，請農業

部畜牧司依限完成審核及加速核撥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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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經濟部商業署傳統肉攤禁運禁宰期間暫停營業收

入損失補助，原預估 7,000 攤，實際接獲申請為

7,682 攤，超過預估之經費，將申請動用第二預備

金支應。 

三、可申請飼料轉型豬場共計 189 場，目前僅 142 場

提出申請，申請截止期限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，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醒轄內養豬場於期限

前完成申請。 

四、餘洽悉。 

案由三：AIoT 監控異常與回場訪視、廚餘運輸車（含乙

清業者）GPS 監控、高風險養豬場聯稽及 199 頭

以下養豬場強化查緝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  明：報告單位-依次為環境部環管署、環境部循環署、

農業部畜牧司、農業部防檢署。 

決    定： 

一、環境部環管署統計截至 1 月 28 日 AIoT 告警數計

3,180 次，以桃園 1,469 筆最多，另新北市 585

次、屏東縣 527 次。請環境部環管署於 2 月召開

會議，聽取各縣市政府意見，討論與修改 AIoT告

警設定條件 

二、請環境部環管署加強向各地方政府宣導告警態樣

及處理機制，包含異常通知（追蹤階段，如主動

致電養豬業者）、現場稽查（行政介入，如聯合

稽查並判斷是否感測設備失效，並要求檢修）及

後續監控（驗證階段，確認處理後數據顯示紀

錄）。 

三、環境部循環署現行針對廚餘車 GPS 異常已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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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，包含要求 GPS 設備報修前須先報備，

長時間 GPS 異常須拆機等規定，請各縣市政府確

實監測廚餘運輸車軌跡，稽查違規載運廚餘情事

及豬場廚餘使用量之合理性。並請環境部循環署

依「廚餘再利用養豬場轉型期間稽查計畫」提供

異常名單，供各縣市政府環保及農政單位辦理稽

查，並請於 2月報告 GPS異常態樣及違規情形。 

四、農業部畜牧司已請縣市政府完成可能申請廚餘轉

型 189場及僅使用植物性廢渣或動物性廢渣 142場

養豬場之查核作業，後續請不定期辦理前述養豬

場違規使用廚餘稽查。 

五、農業部防檢署針對 199 頭以下養豬場之違規使用

廚餘稽查，已請各縣市政府完成曾違規養豬場 70

場之查核，並規劃於 4 月底前完成全部 199 頭以

下 1,614 場查核，1 月份分配數 322 場已超前達

標，共計完成 674場查核。 

六、115年 1月查獲違規使用廚餘養豬場共 6場，分別

為 200 頭以上 2 場（台南市、屏東縣）及 199 頭

以下 4 場（桃園市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屏東

縣），請相關縣市政府儘速完成行政調查及裁罰

作業。 

七、餘洽悉。 

案由四：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邊境管制暨宣導組

115年第 1次會議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  明：報告單位-農業部防檢署。 

決    定： 

一、春節前辦理後市場聯合稽查案，請農業部防檢署

及衛福部食藥署續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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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各邊境管制單位妥為因應春節期間旅客增加，

強化相關邊境查驗及走私查緝作業。 

三、餘洽悉。 

案由五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廚餘轉型過程中，

面臨之困難、如何應對處理與有何特別狀況，報

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出需求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桃園市表示因轄內黑豬養豬場較多，詢問轉型使

用飼料後，是否可保留鍋爐設備以蒸煮植物性料

源；農業部畜牧司回應依據 115 年 1 月 2 日公告

「廚餘養豬場輔導轉型飼料補助要點」，明確要求

申請轉型飼料補助者，應拆除場內廚餘蒸煮設備

至無法再行使用之程度，且不得重新建置或恢復

場內廚餘蒸煮設備，請桃園市政府向轄內養豬戶

宣導。 

二、桃園市建議於屠宰場蒸煮家禽屠宰下腳料，以供

養豬場使用；本案因涉及廢棄物再利用規定，爰

請桃園市彙整需求內容及具體建議後，正式函送

相關機關研議回復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農業部畜試所近期將赴養豬場採樣分析飼料成

分，需各縣市政府協助案，請畜試所提案至廚餘

養豬轉型專案小組討論。 

二、本應變中心下次會議召開日期，將於陳報核定後

儘速通知各機關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時 10分。 


